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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

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27号东鹏总部大厦19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新明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84,

851,759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855%（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数量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21,449,794股）。

其中，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721,566,307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42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会议股东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3,285,4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6432%。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参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3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4,561,

182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38%。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投票选举何新明先生、何颖女士、陈昆列先生、钟保民先生、邵钰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何新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79,86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50%。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99,577,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335%。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何新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何颖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79,866,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9%。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99,576,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325%。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何颖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陈昆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79,866,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9%。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99,576,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32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陈昆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钟保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79,866,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9%。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99,576,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32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钟保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邵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79,866,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9%。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99,576,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32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邵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投票选举路晓燕女士、殷素红女士、邹戈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路晓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81,366,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9%。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01,075,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6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路晓燕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殷素红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81,884,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20%。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01,594,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2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殷素红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邹戈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81,503,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34%。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101,212,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97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邹戈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83,439,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0%；反对763,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3%；弃权64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27%。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783,439,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0%；反对763,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3%；弃权64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27%。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783,439,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0%；反对796,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4%；弃权616,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85%。

6.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783,850,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4%；反对763,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3%；弃权2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3,559,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0420%； 反对76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00%； 弃权

2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0%。

7.审议通过了《2026年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授信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783,695,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7%；反对873,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3%；弃权28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3,405,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943%； 反对87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58%； 弃权

28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9%。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783,695,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7%；反对87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1%；弃权2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62%。

9.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768,885,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7%；反对1,651,39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2%；弃权28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2,623,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1473%；反对1,651,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94%；弃权

28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3%。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一舟、梁书仪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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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在东

鹏总部大厦1903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5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出席董事占东鹏控股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举何新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本次董事会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何新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何颖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产生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具体如下：

（1）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何新明（召集人）、邹戈、殷素红。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路晓燕（召集人）、邹戈、陈昆列。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殷素红（召集人）、何颖、路晓燕。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邹戈（召集人）、何新明、路晓燕。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何新明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聘任何颖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聘

任黄征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何颖女士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聘任包建永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同意聘任刘勋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聘任赖巧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的公告》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

3、涉及本次董事会的相关议案。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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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了2026年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谭春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谭春甫先生与经公司2025年

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谭春甫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

任职资格。

谭春甫先生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谭春甫先生简历

谭春甫，男，198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湛江师范学院，本科学历，2007年2月入职广东东鹏

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入职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财经平台总

经理助理职务。

谭春甫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3012� � � � � � � � �证券简称：东鹏控股 公告编号:2026-021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和职工

代表大会，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 董事长、 副董事长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

员。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六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分别为：何新明先生、何颖女士、陈昆列先生、钟保民先生、邵

钰先生、谭春甫先生（职工代表董事）、路晓燕女士（独立董事）、殷素红女士（独立董事）、邹戈先生（独

立董事）。

2、董事长：何新明先生。

3、副董事长：何颖女士。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届董事会成员任

期三年，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2026年5月21日）起生效。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何新明（召集人）、邹戈、殷素红。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路晓燕（召集人）、邹戈、陈昆列。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殷素红（召集人）、何颖、路晓燕。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邹戈（召集人）、何新明、路晓燕。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

立董事均占多数且召集人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二、高级管理人员

1、总经理：何颖女士。 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2、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包建永先生。 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2

月31日止。

3、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黄征先生。 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4、副总经理：刘勋功先生。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三、相关人员

1、证券事务代表：赖巧茹女士。 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详见附件。

四、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征 赖巧茹

联系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 127�号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 127�号

电话 0757-8266�6287 0757-8266�6287

传真 0757-8272�9200 0757-8272�9200

电子信箱 dongpeng@dongpeng.net dongpeng@dongpeng.net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2026年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简历

一、董事

1.何新明，男，195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本科学历。 曾

就职于佛山东平陶瓷厂、广东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荣

誉会长，荣获“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十大创新人物”“全国建材行业改革开放三十年代表人物”“大雁奖·

中国家居产业功勋人物”“中国建筑陶瓷、 卫生洁具行业终身成就奖”“中国陶瓷企业家终身成就奖”

“中国陶瓷最具贡献人物”“中国建筑卫生陶瓷行业杰出贡献个人”“广东年度经济风云榜风云人物”

“佛山·大城企业家”“最佳上市公司董事长”“年度时代榜样领袖人物”“民营企业家培育工程导师”

“2023年度追光领袖”“广东建材20年功勋人物” 等殊荣，并作为建陶行业的代表，成为2022年北京冬

奥会火炬手参加了火炬接力，2025年任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荣誉会长，并荣获“中国建筑陶瓷、卫生

洁具行业终身成就奖” 。

何新明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何颖女士是父女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77,774,710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41.29%。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何颖，女，1986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本科学历。

2013年入职公司，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佛山市禅城区第五届人大代表、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

会长、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青委会主席团主席、佛山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五届执委会

委员；曾获评2024年佛山市企业发展年度人物、佛山市禅城区2024年度“禅商青睿” 、2025年中国轻工

陶瓷行业数字化转型先进个人、2025年《财富》中国40岁以下最具潜力商界精英、2025年福布斯中国行

业发展领创者、2019年“APEC� VOF未来创变者”等称号。

何颖女士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董事长何新明先生是父女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6,205,059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4.86%。 不存在被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陈昆列，男，196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本科学历。 曾

就职于佛山东平陶瓷厂、广东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

陈昆列先生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宁波市鸿益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

制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28,706,612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1.12%。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

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钟保民，男，196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毕

业于香港现代工商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MBA，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就职于石湾华泰集团、广东东

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国际创新部技术综合管理部负责人。 荣获国家（部）、省、市、

区科学技术奖、专利奖、创新领军人才劳动奖章、劳动模范、大城工匠等荣誉90余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80项，参编国际、国家、行业、团体标准9项。 曾任首届全国建筑卫生陶瓷、首届全国燃烧节能净化、首届

中建卫协会标委会委员等职。

钟保民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4,028,699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21%。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

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5.�邵钰，男，197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有美国居留权。 本科毕业于苏州大学，研究生毕业于芝加哥

大学布斯商学院。 曾就职于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团。 现任珠海喜茶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首席财务官和本公司董事。

邵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6.谭春甫，男，198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湛江师范学院，本科学历，2007年2月入职广东东鹏

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入职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财经平台总

经理助理职务。

谭春甫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独立董事

1.路晓燕，女，196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中山大学会计学博士。 2001年10月至

2023年8月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副教授，曾在白云山企业集团公司、澳大利亚金宝机电企业有

限公司、广州市对外贸易发展公司、瑞士SWAPAG等国内外企业担任管理职务。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珠海珠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路晓燕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

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殷素红，女，1971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学博士。 现任华南

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硅酸盐学会水泥分会理事、中国硅酸盐学会固废与生态材料分

会尾矿与机制砂石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材料分会化学激发胶凝材料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副会长。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殷素红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

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邹戈，男，198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上海交通大学会计系管理学硕士、上海

交通大学工业设计系工学学士。 现任湖南万泰华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基金经理。 曾担任长

江证券非金属建材行业首席分析师，广发证券研究发展中心董事、非金属建材行业首席分析师。 曾连续

十二年获新财富非金属类建材最佳分析师前三名，并曾获新财富、金牛奖、水晶球、金麒麟、中国保险资

管业协会IAMAC奖等最佳分析师评选第一名。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邹戈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

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三、高级管理人员

1.何颖，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详见董事简历）

2.包建永，男，197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历。曾就

职于佛山市会计师事务所、广东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包建永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0,146,79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88%。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黄征，男，196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本科学历。 拥有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多次荣获“新财富金牌董秘”“中国董秘勋章”“IPO运作杰

出董秘”“最佳主板上市公司董秘”“金牛董秘”“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天马奖杰出董秘奖” 和“百

佳董秘”等荣誉称号。 担任清远市上市公司发展协会副会长。 曾任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

董事会秘书，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董事会秘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区域召集人、投资者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

委员。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黄征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持有公司股份399,999�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03%。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刘勋功，男，1974�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新加坡

国立大学&澳洲国立大学 EMBA。 曾任美的集团安得智联科技公司总裁、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执行

总裁。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勋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证券事务代表

赖巧茹，女，1977�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汕头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广东省高州市司法局普

法办科员、公职律师，2011�年 5�月入职广东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至今任职广东东鹏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法务部主管、董事会办公室投资并购主管、证券事务部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战略

投资部高级法务经理，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战略

投资部投资法律高级经理。

赖巧茹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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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桃花仑东路（紫竹路南侧）艾华集团办公楼三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9,955,7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18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艾立华先生主持。 公司全体董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4人为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徐友龙先生、黄森女士通过视频方式

参会。

2．董事会秘书艾燕女士列席会议；副总经理邢琳琳先生、财务总监樊瑞满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93,956 99.9762 37,760 0.0145 24,000 0.0093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93,856 99.9762 37,860 0.0145 24,000 0.0093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901,256 99.9790 30,460 0.0117 24,000 0.0093

议案内容：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2.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派发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

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93,956 99.9762 37,760 0.0145 24,000 0.0093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93,856 99.9762 37,860 0.0145 24,000 0.0093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0,805 97.2410 50,410 1.8492 24,800 0.9098

7．议案名称：《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92,456 99.9756 37,760 0.0145 25,500 0.0099

8．议案名称：《关于新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77,506 99.9699 54,310 0.0208 23,900 0.009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195,981 99.3230 1,735,935 0.6677 23,800 0.0093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195,781 99.3229 1,735,935 0.6677 24,000 0.00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2,671,555 98.0022 30,460 1.1173 24,000 0.8805

4

《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2,664,255 97.7344 37,760 1.3851 24,000 0.8805

5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2,664,155 97.7307 37,860 1.3888 24,000 0.8805

6

《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

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650,805 97.2410 50,410 1.8492 24,800 0.9098

7

《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

2,662,755 97.6793 37,760 1.3851 25,500 0.9356

8

《关于新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2,647,805 97.1309 54,310 1.9922 23,900 0.8769

9

《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966,280 35.4466 1,735,935 63.6803 23,800 0.8731

1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

966,080 35.4392 1,735,935 63.6803 24,000 0.88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一）本次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其中股东王安安、湖南艾华控股有限公司对议案6《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按规定实施回避表决，湖南艾华控股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漆玲玲、艾立平、曾丽军未到

会参与表决。

（二）第3-10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本次会议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渊恺 柳照群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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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龙汽车）控股股东福建省汽

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汽集团）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0.8亿元（含本数），不超过

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 本次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其他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近期，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福汽集团通知，福汽集团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31,227,846股

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32.25%

本次公告前 12�个月内增持主体是否披露

增持计划

□是（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

√否

本次公告前 6�个月增持主体是否存在减持

情况

□是 √否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拟增持股份目的

基于对金龙汽车的坚定看好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合理判断，同时为维护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拟增持股份种类 公司A�股股份

拟增持股份方式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

拟增持股份金额 0.8亿元（含）～1.5亿元（含）

拟增持股份数量 不适用

拟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拟增持股份价格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 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

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自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福汽集团自有资金和银行回购增持专项贷款资金。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设立股票回购

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近日，招商银行福州分行向福汽集团出具《贷款

承诺函》，同意为福汽集团增持金龙汽车A股股份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专

项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除上述贷款外，本次增持的其余资金为福汽集

团自有资金。

拟增持主体承诺

福汽集团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福汽集团承诺本

次增持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交易及短线交易。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其他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增持

计划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福汽集

团将及时履行告知义务。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466� � � � � � � � � � �证券简称：风语筑 公告编号：2026-032

债券代码：113643� � � � � � � � � � �债券简称：风语转债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晖先生持有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08,441,48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8.23%。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6年1月31日，公司披露了《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晖先

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11,895,72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00%；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了5,947,8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李晖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126,285,000股

持股比例 21.2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26,28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李晖 126,285,000 21.23%

李晖、辛浩鹰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辛浩鹰 105,332,511 17.71%

上海励构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3,470,630 2.26%

李晖先生为上海励构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计 245,088,141 41.21%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李晖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1月31日

减持数量 17,843,52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3月10日～2026年5月2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5,947,800股

大宗交易减持，11,895,720股

减持价格区间 8.74～11.17元/股

减持总金额 166,948,239.8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3%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108,441,480股

当前持股比例 18.23%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000301 股票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26-041

债券代码：127030 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于2026年4月29日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

《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5）， 并于2026年5月15日披露了召开本次股

东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40）。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登州路

289号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研发大楼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杨天威先生主持。

（2）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人数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东及股东代表 240 4,620,305,764 69.8857%

其中：现场出席 10 4,523,480,416 68.4211%

网络投票 230 96,825,348 1.4646%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4人， 代表股份96,884,94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55%。

（3）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或列席股东会情况：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缪汉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其他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议案的表决结果：

（1）《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

股

4,619,298,564 99.9782 739,000 0.0160 268,200 0.005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

通

股

95,877,748 98.9604 739,000 0.7628 268,200 0.2768

（2）《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20,170,164 99.9971 125,000 0.0027 10,600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

股

96,749,348 99.8600 125,000 0.1290 10,600 0.0109

（3）《关于支付202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19,016,671 99.9721 990,764 0.0214 298,329 0.006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

股

95,595,855 98.6695 990,764 1.0226 298,329 0.3079

（4）《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19,603,918 99.9848 430,946 0.0093 270,900 0.005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

股

96,183,102 99.2756 430,946 0.4448 270,900 0.2796

（5）《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20,166,664 99.9970 130,000 0.0028 9,100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

股

96,745,848 99.8564 130,000 0.1342 9,100 0.0094

（6）《关于拟聘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16,342,032 99.9142 3,640,472 0.0788 323,260 0.007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2,921,216 95.9088 3,640,472 3.7575 323,260 0.3337

（7）《关于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20,163,364 99.9969 123,500 0.0027 18,900 0.00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

股

96,742,548 99.8530 123,500 0.1275 18,900 0.0195

（8）《关于开展外汇及利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20,142,864 99.9965 132,200 0.0029 30,700 0.000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

股

96,722,048 99.8319 132,200 0.1365 30,700 0.0317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5年度独立董事工作向全体股东作了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

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乔若瑶、储可凡；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